唯心聖教學院     學年度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申請書暨切結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所屬研究所
年級
	□唯心聖教應用易經研究所
碩士班           年級
	上學年是否申請生活助學金
	
	□否
□是

	應繳
證明文件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免繳）
□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清單 (請至國稅局申請)

※家庭經濟條件之應計列人口 ：未成年且未婚者計其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已成年且未婚者計其學生本人與其父母合計；學生已婚者，計其學生本人及配偶。

	學校
審查結果
	列計所得總額：                     
利息：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不具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籍者。

2.領有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或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者。

3.已申請校內工讀者。
